
关于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试
点的通知

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区、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

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万州经济技术

开发区、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陕西靖边经济技术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

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环综合〔2021〕4 号）、《环境影响评价

与排污许可领域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充分发挥规划

环评效能，我部选取具备条件的产业园区，在规划环评中开展碳

排放评价试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，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

标要求，按照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》，探索在

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的技术方法和工作路径，推

动形成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环境管理的机制，助力区域产业绿色

转型和高质量发展。通过试点工作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案

例经验，为碳排放评价纳入环评体系提供工作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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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试点对象

具备碳排放评价工作基础的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，优先选

择涉及碳排放重点行业或正在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的产业园区。试

点产业园区名单（第一批）见附件 1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探索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的技术方法

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，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，在《规

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》的基础上，结合产业园区规

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试点工作要点（见附件 2），采取定性与

定量相结合的方式，探索开展不同行业、区域尺度上碳排放评价

的技术方法，包括碳排放现状核算方法研究、碳排放评价指标体

系构建、碳排放源识别与监控方法、低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协同

控制方法等方面。

（二）完善将碳排放评价纳入规划环评的环境管理机制

结合碳排放评价结果，进一步衔接区域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

境分区管控要求、国土空间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内容，细化考虑

气候变化因素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，为区域建设项目准入、企业

排污许可证申领、执法检查等环境管理提供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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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案例经验

通过试点工作，重点从碳排放评价技术方法、减污降碳协同

治理、考虑气候变化因素的规划优化调整方式和环境管理机制等

方面总结经验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案例，为碳排放评价

纳入环评体系提供工作基础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做好组织实施

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按照报送我部的试点工作方案推进工作，

做好人员保障和经费支持，及时总结经验，沟通解决发现的问题，

按月报送工作进展，完成试点工作后编写试点工作报告，梳理提

炼工作亮点和创新点。产业园区所属省、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

跟踪试点工作进展，在规划环评审查中充分考虑试点工作提出的

意见建议，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具体要求落实到规划优化调整

中。试点工作应结合规划环评工作统筹推进，完成一个报送一个，

整体在 2022 年 11 月底前完成。

（二）强化能力建设

生态环境部组织碳排放评价试点工作专家团队，对试点工作

进行指导，并适时组织专题研讨和培训，加强能力建设。鼓励各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我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碳排放评价试点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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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拓展试点范围，探索针对不同行业、区域、园

区特征的碳排放评价技术方法。有意向开展相关试点工作的省级

生态环境部门应商我部环评司确定试点范围和工作方案后，组织

实施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

我部将组织对试点成果进一步总结和筛选，形成不同类型的

产业园区碳排放评价案例。广泛宣传推广试点好经验、好做法，

对成效突出的给予表扬，充分发挥试点示范效应，并不断完善其

他类型规划的碳排放评价案例库、方法库，适时予以宣传指导。

附件：1.试点产业园区名单（第一批）

2.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试点工作要点

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
2021 年 10 月 17 日

（此件社会公开）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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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试点产业园区名单（第一批） 

序号 所在省（市） 园区名称 园区设立级别 

1 江苏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 

2 江苏 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 

3 浙江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 

4 重庆 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 

5 山西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区 省级 

6 重庆 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级 

7 陕西 陕西靖边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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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试点工作要点 

一、总体思路和定位 

坚持以现有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基础，将碳排放评价纳入

评价工作全流程，鼓励在碳排放评价内容、指标、方法等方面大胆

创新，探索形成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技术方法和工作路径，

促进产业园区低碳绿色发展。 

二、评价重点 

（一）应结合园区产业特点和类型确定碳排放评价范围和评价

因子。涉及电力、钢铁、建材、有色、石化和化工等“两高”行业

项目的园区可重点关注能源消耗、企业生产和废弃物处理等与污染

物排放相关的碳排放；涉及大数据、云计算等高耗电的园区可重点

关注调入电力的碳排放。重点以二氧化碳（CO2）为主，根据园区主

导产业能源消耗和工艺过程，可纳入甲烷（CH4）、氧化亚氮（N2O）、

氢氟碳化物（HFCs）、全氟碳化物（PFCs）、六氟化硫（SF6）与三

氟化氮（NF3）等其他温室气体评价。 

（二）在充分利用已有碳排放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摸清园区碳排

放底数并开展规划分析。园区可根据碳排放清单、重点企业碳排放

核查报告等现有资料分析碳排放现状；园区自行测算的，应按照国

家有关指南，重点测算评价范围内的碳排放量。涉及电力、钢铁、

建材、有色、石化和化工等“两高”行业项目的园区应重点评价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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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产业碳排放水平，分析降碳潜力。分析规划实施后园区碳排放强

度、结构等方面的变化，重点关注规划方案中产业发展、重点项目

和涉及碳排放的配套基础设施等内容，分析与碳排放政策的符合性。 

（三）根据区域和行业“双碳”目标，设定合理且符合区域特

点的碳排放评价指标。立足园区现状碳排放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，

从碳排放强度优化、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等方面提出指标要求。 

（四）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出发点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

管控措施。重点关注园区内具有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领域和环节，

从规划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、运输结构、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等方面

对规划方案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调整建议和减污降碳协同管控

措施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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